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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6節 呼吸道藥物 Respiratory tract drugs 

（自 115 年 1 月 1 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6.2.11. Caffeine citrate (如 Peyona)：

(115/1/1) 

1. 用於治療原發性早產兒呼吸暫

停。 

2. 治療條件：受孕後週數

(postmenstral age, PMA)未滿35週

(35+0)早產兒，經臨床診斷具顯

著呼吸暫停或心搏過緩情形。 

3. 停用時機(符合下列任一情形)： 

(1) 受孕後週數(postmenstral age, 

PMA)33+0週以前，停用正壓呼

吸器後，持續觀察5至7天，無臨

床顯著呼吸暫停或心搏過緩發

生，則停止用藥。 

(2) 受孕後週數(postmenstral age, 

PMA)33+0至35+0週，無臨床顯

著呼吸暫停或心搏過緩發生，則

停止用藥。 

無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
